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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报》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 

 

题目：小学低年级儿童的等值分数概念发展及干预 

作者：辛自强，韩玉蕾 

 

第一轮 

 

审稿人 1 意见： 

意见 1：该项研究采用实验的方法考察小学低年级儿童等值分数概念的发展并进行了合理的

促进研究，收到预期的效果，研究选题既有学术价值又有教学指导意义。问题提出有理有椐，

实验设计基本合理。但是，有几个问题值得商榷： 

1.表 3 中各种三种实验条件下的被试人数各是多少没有标注，建议补充。 

回应：我们已修改。在表 4 中补充了三种实验条件下的被试人数。 

 

意见 2：既然对表 3、表 7 和表 14 中的数据所做的统计分析是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那么，

重复测量的变量是什么？为什么要做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应该怎样

做？ 

回应：重复测量的变量是被试在部分绝对量相等和整体绝对量相等这两种干扰条件下的得

分。由于干扰条件是被试内变量，被试在两种条件下的得分存在关联，因此，需要进行重复

测量的方差分析。 

 

意见 3：各种实验条件下的被试数量都是小样本，得出文中的发展规律的可靠性有多大？如

何判断被试是否理解或掌握了等值分数的概念？ 

回应：小样本确实可能不利于实验结果的稳健。但我们（1）选择被试时尽量选择有代表性

学校的被试，做了性别平衡、保证样本的同质性，这有助于保证样本的代表性；（2）更重要

的是，心理学除了强调取样的随机性，更强调进入不同实验条件时的“随机分配”，我们严格

遵循了随机分配原则，有助于控制样本个体差异的干扰（所以，大量已发表的心理学实验的

单元格样本量也都不足 30 人）。（3）我们做的三个实验（具体是 4 项实验）能做到相互印证

和支持。所有这些都有助于保证所获规律的可靠性。（4）此外，虽然实验 1 的单元格样本量

大多在 15-20 人之间，但总样本量已经超过 150 人，对于需要个别施测和文本编码的实验研

究而言，已经是一个巨大的工作量，实在无力做更大规模的被试。 

被试要真正理解等值分数概念，需要发展起等值分数的运算思维，包括守恒观念和乘法

思维。获得守恒观念的前提是对相对量的认识，即认识到整体的大小是由两个部分量共同决

定的。然而，正如本研究所欲阐明的，对于发展研究而言，我们不仅要揭示一个概念理解的

最高阶段，更要揭示此前要经过哪些阶段，即说明概念如何从不成熟而逐渐趋向成熟。无论

是皮亚杰还是新皮亚杰学派的发展研究都采用了类似做法。具体到每个发展阶段，表 2 提供

了相应的操作定义和编码标准。 

 

审稿人 2 意见： 

意见 1：《儿童的等值分数概念发展及干预》通过分析各年级儿童的运算思维水平，概括出

等值分数概念发展的三个阶段，接着基于“最近发展区”理论设计了两个干预实验，分别来提

高一年级儿童的相对量概念和二年级儿童的乘法思维。研究揭示了低、高年级儿童的等值分

数概念水平的差异，以及从低年级到高年级的概念发展过程。实验结构完整、设计严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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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研究有推进；数据统计科学、结果有效。不仅具备理论价值，同时对教学实践有较强的

指导意义。文章结构清晰、层次分明、文笔流畅，引用文献较为全面，讨论较为有理有据。 

但还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 

1、文章题目叫《儿童的等值分数概念发展及干预》，但实际上只针对于小学低年级儿童，

是否题目应该加以界定？虽然文章中说到为何选取这三个年级，但不能排除儿童的等值分数

概念在三年级之后仍有发展。 

回应：我们赞同这样做，已经修改题目为“小学低年级儿童的等值分数概念发展及干预”。并

在正文，注意限定了结论的年龄适用范围。 

 

意见 2：干扰条件设置不够科学，只有整体绝对量相等和部分绝对量相等，并没有完全不相

等的作为对照。从直觉性整体量图式和学生采用的一些策略来说，整体绝对量相等可能在某

种程度上不仅不造成干扰还减小了判断的难度。对于这样设置的理由在文章中论述还并不够

充分，讨论也还较为单薄。 

回应：本研究是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进行设计的，着眼点是考察小学低年级儿童的等值分数概

念的发展特点。根据文献综述，小学低年级儿童的困难主要在于受整数等值的干扰而出现按

绝对量判断的错误，因而本研究设计了部分和整体绝对量相等两种干扰条件。对于未接受数

学教学的学前儿童，可能通过直觉性整体量图式来解决问题；对于接受正式教学的儿童，由

于首先接受整数教学，发展起整数等值图式，这可能会对后面学习分数等值产生干扰。本研

究的研究对象是接受过正式数学教学的儿童，三项实验的结果均表明，在两种干扰条件下，

都出现了按整数等值判断的错误。这说明这些被试尚没有获得数量化的相对量概念。只有对

于那些获得成熟的相对量概念的个体来说，整体绝对量相等的条件才更容易判断。 

本研究中采用的干扰项和原始项的值均位于1/2两侧（即，如果原始项的分数值小于 1/2，

那么干扰项大于 1/2，反之亦然）。Spinillo 和 Bryant （1991）等先前研究发现 6 岁以上儿

童能够很好地区分 1/2 两侧的分数。因此，“完全不相等”条件对于本研究的被试而言可能过

于容易，有可能出现“天花板效应”，因而本研究中没有设置这一条件。表 4 的数据显示小学

一至三年级的被试得分分别在 10、12、14 分之上（而满分 16 分），这说明题目不应再降低

难度了。 

 

意见 3：实验是在 Boyer 实验基础上进行改良，但并没有就改良的理由阐述清楚。加入新的

“离散量”把原实验的离散量当做“过渡量”，作者给出的理由是被试可能会忽视原实验中离散

量的刻度将其当做“连续量”，但从实验材料上来看，刻度非常明显，被试不可能注意不到（这

一点从结果和作者自己的讨论中也可以看出来）。作者的改进确实可以在测量被试的概念发

展上起到一定作用，但是文中这种思想表达不够明显。 

回应：对此，我们在问题提出部分的倒数第二段作了补充阐述。Boyer 实验的离散量任务虽

然有刻度标志，被试应该可以注意到，但这无法排除被试将之还原成连续量来处理，因为刻

度只是一个冗余信息，不考虑它也可以解决问题。所以 Boyer 实验的离散量任务，同时提供

了连续量和离散量信息，这是一种“混合”了两种信息的条件。我们在修改时采纳了审稿专家

建议，将这种情况称为“混合量”条件。 

 

意见 4：作者将自己新增材料作为“离散量”，原实验的“离散量”作为“过渡量”其实是没有完

全理解 Boyer 的实验。在 Boyer 的实验中“离散量”本来就是一种“干扰”。作者改进后的实验

中“过渡量”的难度比“离散量”更高（干扰程度大），从渐进角度上来讲是不科学的。其实“过

渡量”的实质并不是过渡，而是一种“混合量”，否则命名易导致歧义，产生过渡量难度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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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散量的印象。 

回应：已修改。确实如您所说，应将文中“过渡量”修改为“混合量”，这样更容易解释结果。 

 

意见 5：实验一中 F 值的自由度显得很突兀，从作者给出的被试数量来看找不到依据，这一

点需要补充交代。 

回应：已修改。表 4 中增加了各条件下的被试数量。 

 

意见 6：严格说实验一没有操作自变量，因此准确地讲应该是测量而不是实验。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建议，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们这样理解：对于发展性

结论（年龄差异）而言，确实只是测量而非实验，因为年龄不是可以操纵的变量，只能通过

观察和测量描述发展差异；但是实验一，在数量性质和干扰条件两个变量上都是人为操纵的，

能够推论因果关系，是一个实验设计。因此，实验一同时有测量和实验的含义，但为了简化

提法，我们还是笼统称为“实验”一。谢谢专家提醒。 

 

意见 7：在实验一中，对干扰条件进行了介绍，但对匹配的条件缺乏介绍，使读者阅读实验

材料时不够清晰。 

回应：我们补充介绍了有关内容。详见实验一 2.1.2 的“刺激材料和仪器”第 2 段。 

 

意见 8：图 1 展示的实验材料中最后一部分没有达到整体绝对量绝对相等。 

回应：图 1 已修改、完善。 

 

意见 9：实验二 a 与 b 中对照组与实验组被试做的题量不一样，两者练习量不等，其结果的

差异可能是练习量的不等所致。 

回应：实验二 a 中，对照组没有练习任务，干预组则做了 8 道连续量的练习任务，结果表明

干预组在后测的离散量任务上的表现更好。为了排除单纯练习效应的影响，在实验二 b 中，

一组被试先做连续量题目，再做离散量题目，另一组被试先做离散量题目，再做连续量题目，

这两组被试的做题量是相同的。结果发现，在离散量任务上，第一组被试表现更好；而在连

续量任务上，两组被试的表现无显著差异。这排除了练习效应的影响，也说明只有连续量任

务对离散量任务具有迁移作用，而离散量任务对连续量任务没有迁移作用。 

 

意见 10：实验三通过量的成倍增长来发展儿童的相对概念，有些牵强。因为乘法思维的本

质是倍数关系，是加法的简便运算，培养相对量似乎不是最合适的材料。 

回应：实验三的干预对象是二年级儿童，他们已经发展起相对量概念，但还不能进行精确

的乘法运算。因此本实验的主要目的是提高二年级儿童的乘法思维，干预原理是通过让儿童

对两种事物按一定的对应关系进行组合，促进其对一种情境中两个维度之间对应数量关系的

理解。结果表明，干预组的得分和使用正确策略的频次均显著高于对照组，且干预组的一些

被试开始使用比例计算策略，而干预组比对照组在加减运算的使用上明显降低，这说明干预

条件能有效改变儿童错误的运算思维。 

不过，干预组出现了部分未对应的新错误，这可能是由于干预组过度关注数量关系，而

忽视了各部分之间的对应。这是实验设计的一个瑕疵。 

 

意见 11：在实验三中，实验组被试做 16 道离散量题目，对照组做 16 道过渡题目。为什么

对照组与实验组做不同类型的题目？两种类型题目的难度不同，两者统计的差异很可能是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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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不同导致的，怎么解释？ 

回应：实验组和对照组在正式测验阶段做的都是“混合量”（过渡量）题目，原稿中是笔误，

已修改。 

 

意见 12：实验三的材料中只有双人桌材料的正式测验材料与示例材料不完全匹配（即不是

整数倍匹配），而别的都是整数倍的匹配。对这一点没有交代原因和实验程序的不同。 

回应：双人桌也是整数倍匹配，原稿中是笔误，已修改。 

 

意见 13：还有一些小问题及笔误，见全文中的批注。 

回应：我们认真核对了文稿的错误，所有修改之处都以蓝色标记。参考文献和英文摘要也进

行了细致的修改。 

 

 

第二轮 

审稿人 1 意见： 

意见 1：作者既然是做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那么，您对重复测量的变量重复测量了几次？

重复测量的结果之间的差异是否显著？这是应该报告的。如果您是利用 SPSS 作的重复测量

方差分析，那应该报告数据是否符合作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的前提条件，这也是需要报告的。

希望您能够回答上述问题。 

回应：本研究之所以采用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是因为本研究的三个实验均采用了混合设计，

其中被试内变量是指两种干扰条件。为考察儿童对部分和整体的加工特点，实验设置了两种

干扰条件的题目，一种条件是干扰项和原始项的橙汁量相等（即部分绝对量相等），另一种

条件是干扰项与原始项的橙汁和水总量相等（即整体绝对量相等）。每个被试要做这两种条

件下的测试题目（详见实验一 2.1.2 刺激材料和仪器）。相应地，实验结果的报告包括每个被

试在“干扰一”条件题目上的得分和“干扰二”条件题目上的得分。因此，对实验结果的分析采

用了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三个实验的结果分析均表明干扰条件的主效应显著，效果量达到

0.16-0.2，说明儿童在加工过程中倾向于关注部分，而非整体。 

对于真正的重复测量（如前后 2 次的重复测量）以及被试内设计（1 名被试完成 2 个

任务）都需要采用“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本研究属于后一种情况，我们已经在文中作了说

明，说明了实验设计类型和方差分析的自变量及相应水平有哪些，这样读者就可以理解为什

么采用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了。 

 

审稿人 2 意见： 

意见 1：所有的干扰项的分值都比匹配项的分值大？在讨论分析应说明。 

回应：我们在设计实验时尽量保证干扰项与原始项的“差值绝对量”大体一致，并对两种条

件进行了平衡，其中 8 道题的干扰项大于原始项，另外 8 道题的干扰项小于原始项（如表 1），

原表中的差值原是指差值绝对量，为防止误解，现已修改为“干扰项-原始项的差值”。研究 2

中同一类型表也修改。 

 

意见 2：自由度数值对吗，请核对，上下同。 

回应：原始计算有错，已修正了。多谢。 

 

第三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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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稿人 1 意见： 

意见 1：您没有对“怎样使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的问题作出正面回答。请您仔细看看，您回

答的是我问的问题吗？请您请教统计学专家，弄清楚究竟什么是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怎样

运用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 

回应：您好，非常感谢您的建议，我们认真学习了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的问题，也请教了两位

统计专家，并按照您的建议对论文的这部分统计做了仔细修改。具体说明如下： 

首先，从研究设计本身来说，实验一的设计是 3（年级：一、二、三年级）×3（数量性

质：连续量、混合量、离散量）×2（干扰条件：部分绝对量相等干扰、整体绝对量相等干

扰）的三因素混合设计。其中年级、数量性质属于被试间变量，干扰条件属于重复测量变量，

因变量为正确答题数。相当于对 9 组被试，逐一施测两种干扰条件下的题目，因而需要采用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实验二和实验三的设计均为 2（干预条件：干预组、对照组）×2（干扰

条件：部分绝对量相等干扰、整体绝对量相等干扰）的两因素混合设计，其中干预条件属于

被试间变量，干扰条件属于重复测量变量，因变量为正确答题数。相当于对两组被试，分别

施测两种干扰条件下的题目，因而也需要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其次，我们修改了原来并不完善的统计程序。在具体的数据运算中，由于重复测量变量

只有两个水平，球形检验的 df = 0，因此需校正单变量检验的自由度，取 Greenhouse-Geisser 

Epsilon (G-G) 校正系数，在结果报告时我首先报告了重复测量变量的主效应，以及重复测量

变量与被试间变量的交互作用，继而报告了被试间变量的主效应。具体的结果报告请见文中

2.2，3.1.5，4.2。 

不知上述修改是否符合要求，无论有任何问题，我们都愿虚心学习，改进。 

 

 

第四轮 

审稿人 1 意见： 

意见 1：既然“干扰条件属于重复测量变量”，那么请问：重复测量了几次？ 

回应：我们没有重复几次，只是同时测量的被试内变量。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这种统计方法

里的“重复”二字，并不能只做字面理解，它包括两种情况：（1）真正的重复测量（如

一个工具的前后测，重复两次及以上）；（2）同时测得的被试内变量（我们的研究属于

这类）。更准确地说，只要研究设计里包含被试内因素，就要首先考虑使用这种重复测

量的方差分析，因为被试内因素的不同水平的得分可能有相关。如果是混合设计，即

同时包含被试内和被试间的因素，也需要用这种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 

         在审稿专家的提醒下，我们认真阅读了有关方法类书籍，也请教了统计专家。举

例来说： 

（1）在舒华, 张亚旭 (2008, pp.187-195)两位教授的方法书里有同样的三因素混合设计的例

子，她们认为要用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这个例子的实验设计和我们的研究结构相同。

原文如下： 

 

 

p.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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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88 

 

 

p.190 [接上页] 

 

 

 

（2）张文彤 (2002, pp.36-43)关于统计分析的书里也有类似例子。只要有被试内因素就首先

要考虑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 

我们也仔细阅读了其它一些版本的统计教科书或实验设计的教材，到目前为止我们对这

个问题的理解大致如此。我们的统计学知识有限，冒昧之处，请见谅。欢迎审稿专家的任何

建议，请明确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做，如何处理这种包含被试内因素的混合实验设计的数据。 

参考文献： 

舒华, 张亚旭 (2008). 心理学研究方法: 实验设计和数据分析.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张文彤 (2002). SPSS11 统计分析教程. 北京: 北京希望电子出版社.  

 

 

第五轮 

审稿人 1 意见： 

意见 1：作者对统计方法的运用做了有根据的说明。建议作者：（1）根据 3 个实验的结果逐

条概括研究结论。 

回应：首先感谢审稿专家耐心细致的审稿，更感谢专家能够认可我们对统计方法的运用及相

应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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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3 项实验的具体结果我们已经在每个实验的讨论部分做了概括。最后第 6 部分的结

论是对上述结果的综合概括，“结论”是基于“结果”的，但不等同于结果，所以结论是最后的

总体性结论，不再重复罗列结果了。 

 

意见 2：讨论部分可以合并在一起写，并根据按实验结果作出讨论； 

回应：文章目前的结构是：每个实验后有相应的讨论，所有 3 个实验后有综合讨论，这样更

为清晰。似乎不需要把所有讨论合在一起来写。这一写法，审稿人在前四次的审稿中也都没

有表示异议，应该不存在明显错误。 

 

意见 3：中文摘要可以再精简、准确一些。 

回应：已经作了精简，摘要的字数从 312 个字压缩至 268 个字，精简掉 44 个字。 

 

意见 4：删掉修改批注，按照学报的写作格式认真修改全文。修后再审。 

回应：已经按照要求删掉批注和修改文字的颜色，按照学报格式要求做了加工。 

 

第六轮 

审稿人 3 意见： 

意见 1：审稿专家：先有发展的基础研究，后有干预研究，设计上比较严谨、可靠。建议发

表。 

回应：感谢审稿人对我们实验设计逻辑的认可，并作出“建议发表”的决定。 

 

意见 2：图一的标注不是很清楚。需要说明每一条件中两个选项的含义。 

回应：我们在图 1 上面那段文字中，增加了对每个选项（干扰项、匹配项）设置原则和意义

的说明。由于说明文字较多，没有放在图 1 的标注里。 

 

意见 3：表 1 中不需要标明人数。 

回应：表 1 是关于实验材料的介绍，本来没有人数信息。表 1 最左边一列是材料中题目的序

号，不是人数。 

 

意见 4：实验一中每一条件下两个选项的顺序是否有控制，作者没有说明。如果没有有效平

衡，需要做讨论。 

回应：实验一已经对所有题目的两个选项（干扰项和匹配项）的相对位置（或顺序）进行了

平衡，并对两种干扰条件下的题目的呈现顺序进行了平衡。我们在图 1 之下那段的最后一句

做了说明。 

 

意见 5：文章很长，是否可以把实验一中的有关策略的说明、结果、分析与讨论等内容删掉？ 

回应：实验一是为了说明儿童等值分数概念的发展水平或阶段，不仅要根据“定量”的结果来

确定，更要根据儿童所使用策略的性质，对儿童概念水平进行“质”的判断，故而需要对儿童

所用策略进行分析、说明和讨论。认知发展的研究通常需要结合使用这种定量和定性的分析，

以便确定认知发展水平或阶段。当然文章确实有些长，为此，我们咨询过学报的政策，并不

严格限定文章的长度。文章投稿后已经经过六轮审稿和修改，每次我们都尽量精减了文字。 

 

意见 6：实验二（a）的结果很好，建议去掉实验二（b），后者的逻辑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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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实验二（a）的结果确实能大致说明研究的问题，但为了控制实验中的练习效应，我

们专门设计了验二（b）以排除任务熟悉性和练习效应造成的可能的干扰风险。对实验二的

逻辑我们在这部分内容开始的一段做了交代。 

意见 7：建议去掉实验 3，与前面关系不大。 

回应：我们在实验一中证明了儿童等值分数概念发展分成三个阶段，实验二和实验三设计了

专门的干预方法促进相邻两个发展阶段之间的转换，探索提高儿童认知水平的方法。其中，

实验二，通过干预实验促进“一年级”儿童的“相对量概念”水平的提高；实验三，设计干预实

验以促进“二年级”儿童的“乘法思维”的发展。实验二和三是两个并列的研究，针对不断年级

被试，促进不同的概念水平的发展。实验二和三，通过干预实验进一步确证了实验一关于等

值分数概念发展的三阶段模型；而干预是建立在对发展的现实水平的确定和最近发展区的估

计上。因此，我们的三个实验的逻辑是清楚的，实验三与前面的实验是相辅相成的，不可或

缺。 

感谢各位审稿专家耐心细致的工作，我们的文章投稿后已经经过 6 轮审稿和修改，经过

10 余人次的专家审阅，我们受益良多，也钦佩《学报》审稿专家和编委精益求精的精神。 

 

 


